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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政府

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清单

单位全称
银川市兴庆区

审批服务管理局
规范简称 审批服务管理局

加挂牌子 兴庆区政务服务中心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下设岗位 4 个

主要负责人 宋泂 办公电话 0951-5558224

办公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兴政街39号

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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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市

委、市政府、兴庆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

治理，优化营商环境和行政审批服务制度改革、政务服务等有关方

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兴庆区审批服务有关的制度规定和

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承担兴庆区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

政府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日常工作。

(二)协调指导兴庆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相对集中行政许

可改革中划入的行政许可事项工作。牵头组织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动

态调整，开展“四减一优”创新和完善相应审批工作机制，并对办

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协调解决进厅事项办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三)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制定兴庆区优化营商环境绩效考

评办法，建立健全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对兴庆

区优化营商环境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议。组织配

合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调查研究、经验交流、宣传指导、学习

培训等活动。开展营商环境评价评测工作，梳理、汇总评测情况，

并提出评价结果及运用建议。

(四)负责兴庆区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推进政务

服务改革，牵头完善维护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县(区)平台，组

织事项“四级四同”梳理发布，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水平；

提出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区



2

委、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五)负责市场准入、市场服务、社会事务、农林水务、安全生

产等方面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负责审批服务管理局与行业主管部

门在审批前后的衔接联动，及时做好审批信息推送，负责协调处理

审管互动中的相关问题。

(六)负责进驻兴庆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垂管部门、双重管理部门

设置的窗口以及进驻的各部门行政审批工作的规范和管理；落实政

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考核评价，负责对兴庆区政务服务大厅窗

口工作人员的日常培训管理和考核；负责进驻公共服务、便民服

务、中介服务的规范和管理；负责大厅政务服务投诉举报的承办、

转办和督办工作。

(七)负责对进入审批程序的事项进行实地核查，涉及专业性、

技术性比较强的，协调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勘验，对重大事项协调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勘验工作。

(八)负责兴庆区政务大厅及综合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和完

善大厅服务功能，协调解决进厅事项办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升

大厅运行水平。

(九)负责政务大厅的管理及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政务大厅的安

全保卫、防盗、防火及突发事件处置和应急管理工作。

(十)指导、监督兴庆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的

运行和政务服务业务。

(十一)负责跟踪了解和分析研判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统筹协

调、组织拟订并推动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

政策措施。

(十二)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民营

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十三)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的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

查，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相关

政策和措施。

(十四)推动建立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协调推动中小企业创

业、融资工作。监测分析中小企业发展动态，发布相关信息，协调

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十五)健全企业投诉转办督办、跟踪回访机制，协调相关部门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十六)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署

和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兴庆区委要求，落实相关领域安全生

产、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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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完成兴庆区委和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岗位设置

(一)综合管理岗。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机关文电、会

务、宣传、信息、机要、文秘、公章管理、档案、帮扶、慰问、后

勤保障等服务工作；负责机关党建、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精神文

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负责领导

干部考核、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协调处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提案办理工作，负责重点工作的督办工作；负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做好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双拥等工作；负责局机关有关

文件的起草和相关会议的组织；负责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做好领

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营商环境建设岗。负责制定兴庆区优化营商环境绩效考评

办法，建立健全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对兴庆区

优化营商环境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议。组织配合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调查研究、经验交流、宣传指导、学习培

训等活动。开展营商环境评价评测工作，梳理、汇总评测情况，并

提出评价结果及运用建议。

(三)运行监察岗。负责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机关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行为；负责制定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负责“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负责对各类进驻办事大厅的行政事项的清理

和调整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审批服务业务流程的优化工作；负责行

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相关工作；负责兴庆区行政审批服务业

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归档工作；负责进驻政务大厅各部门单位及垂

管部门、双重管理部门设置窗口的政务服务工作的规范、管理、监

督、检查和考核；负责窗口和乡镇、街道办件量统计及协调、指

导，完成政务大厅运行分析报告；负责安全保卫、设备维修工作；

负责对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的业务指导。

(四)联合勘验岗。负责行政许可涉及的法律、法规的解释、宣

传、教育和培训工作；负责行政许可业务监督工作，协助处理涉及

行政审批的法律纠纷；负责各部门并联审批的重大、主要事项的组

织协调、现场勘验及会签记录、相关文件起草工作；负责部门划入

审批服务局行政事项的流程再造、时限压缩；负责划入事项的受

理、初审、审核、发证等工作；负责与事项划转单位对接、协调划

转的审批事项后续监管工作；负责涉及本局承办行政审批、公共服

务事项的项目勘察、专家评审、验收的组织和协调；组织会同业务

主管部门对重大事项开展联合勘验工作。


